病床、床头柜、陪护椅、护理用车等设备维保服务附件1：

项目需求

1、 [bookmark: _GoBack]病床500张、床头柜500张、陪护椅500张、护理用车350辆等医疗设备全保服务。
2、全保服务内容包含双摇床、骨科床、电动床、床头柜、陪护椅、治疗车、各种推车等设备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保障医院各病区基础设施正常运行。
3、维修保养服务费用包含：人工服务费（含差旅费、劳保和保险等一切费用）和所需更换零配件费（含运输费）。
4、更换的部件都为原厂同规格标准配件，如有特殊情况更换非原厂同规格标准配件，需征得院方同意，并保证所更换配件与原配件应用功能和技术指标相同。需在医院设备科建立常用配件库。
5、响应时间：2小时内电话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涉及更换配件维修周期3天，全年无差别服务，无限上门服务次数，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6、如涉及额外费用提前与医院设备科协商解决。
7、提供每3周一次上门巡检、维护、保养服务，并提供服务清单报设备科备案。
8、维修工程师不少于2人，至少1名工程师需具备焊工证。
9、服务单位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一概由服务单位负责，与院方无关。因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造成了第三方的人或财产损害的，也一概由服务单位自行承担。
10、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注：服务单位均应自行到项目现场进行踏勘，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将本项目可预见的相关费用自行考虑到报价中，中标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